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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数据征信能够满足缺乏或没有信贷记录人群的金融需求，是传统征信的有益补充。发展好大数据征信

对于实现普惠金融，促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阐述了美国和我国大数据征信的发展

现状，总结了大数据征信的特点，探讨了我国大数据征信存在的不足以及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相应的

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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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g data credit reporting could meet the financial needs of the people who have little or no credit records, and is a useful 

complement to the traditional credit.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credit report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in China.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ig data credit repor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ere describ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g data credit reporting were summarized. Also, the shortcomings 

and challenges of big data credit reporting in China were discussed. Finally, solutions and polices were also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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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信息行业的快

速发展，数据呈爆炸式增长。根据国际数

据公司（IDC）的研究，全球数据量大约每

两年翻一番。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引起了

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15年9月，国务院

出台了《促 进大数据发展行 动纲要》，加

快大数据战略部署，深化大数据应用。我

国各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大数据发展规

划。政府的高度重视推动了我国大数据产

业的快速发展。2014年中国大数据产业规

模约为1 038亿元，2015年产业整体规模

达到1 692亿元，增长了63%[1]。大数据产

业的高速发展，特别是大数据技术在金融

产业的成功应用，使得大数据征信得到广

泛的关注和重视。大数据征信从其本质上

来看，是将大数据技术应用到征信活动中，

突出强调的是处理数据的数量大、刻画信

用的维度广、信用状况的动态呈现、交互性

等特点[2]。

目前，我国信用信息数据库主要是中

国人民 银行 征信系统。中国人民 银行发

布的《征信系统建设 运行报告（2004—

2014）》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企业

和个人征信系统分别为1 969 万户企业

及 其 他 组 织、8 . 57亿自然人 建 立了信用

档案；其中，有中征码的企业和其他组织   

1 008.7万户，有信贷记录的自然人3.5亿多

人。传统信用评估模型是根据征信主体过

去的信贷记录来评估信用情况。而中国人

民银行征信系统有5亿多自然人没有信贷

记录，未被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覆盖的

人数高达65%。如何满足这些没有征信记

录的人的金融需求是亟需解决的难题，需

要探索新的征信模式。这给大数据征信带

来了市场机会。大数据征信摆脱了对信贷

数据的高度依赖。大数据征信采用了新的

信用评 估体系，人群覆盖面非常广，只要

个体有注册登记、开立银行账户、纳税等

活动，就可对他们在网络上留下的痕迹进

行数据挖掘和分析，可作为征信体系的有

效补充[3]。因此，研究大数 据征信、推动

大数据征信发展，对促进我国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推动信用经济快速发展有重要的

意义。

2  国内外大数据征信发展现状

2.1  美国大数据征信发展现状

美国是最早将大数据应用于征信的国

家，目前已经走完疯狂发展、监管成熟、合

并整合3个过程，已经基本进入了由几家龙

头企业主宰的成熟期阶段[4]。美国大数据

战略实施比较早，为大数据征信发展积淀

了雄厚的技术基础。早在2012年3月，美国

就发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从国

家战略层面部署大数据产业。在美国政府

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大数据已经形成了完

整的产业布局和成熟的法律框架。其次，

大数据征信能够满足没有信贷记录、无法

进行信用评分和信用分数低的人群的金融

需求，弥补了传统信用评估的不足，有强烈

的市场需求。因此，美国大数据征信发展

迅速。美国许多互联网公司在大数据征信

领域进行了成功的探索。ZestFinance是其

中的代表性企业。

ZestFinance是美国大 数 据征信的

代表 性 企业，它成立于20 09 年，旨在利

用 大 数 据 技 术 为 没 有信 贷 记 录 或 者 信

用分数低的人 群 提 供 信贷产品和服务。

ZestFinance的数据来源非常广泛，既包

括传统的信贷记录等具 有金融属性的结

构化数据，也包括法律记录、交易信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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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社交信息等非传统的数据和非结

构化的数据。ZestFinance运用机器学习

和集成学习模型建立信用评估模型，能在

5 s内对近1万条原始数据、超过7万个变

量进行分析，将跟信用没有直接关联的变

量整合在一起，形成能够反映征信主体信

用特征的相关变量，最终获得有用的信用

信息，进而对征信主体进行信用评估。目

前，ZestFinance开发的模型已经达到了

14个，涵盖信贷审批、助学贷款、市场营

销的多 个方面。与传 统信贷 管 理 业务比

较，ZestFinance 的处理效率提高了将

近90%；风险控制方面，ZestFinance 的

模型相比于传统信用评 估 模型性能提高

了40%[5]。

此 外，美 国 一 些 资 深 的 传 统 征 信

公 司 也 开 始 发 展 大 数 据 征 信 。益 百 利

（Experian）公司开发出跨渠道身份识别

引擎，布局投入研发社交关系数据，积极

探索互 联网大 数 据与征信的关 系；艾 克

飞（Equifax）公司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及

收购行为布局大数据产品与服务；费埃哲

（FICO）公司在传统FICO信用模型中引入

社交媒体、电商、移动用户数据，提高了模

型的用户区分度[2]。

2.2  中国大数据征信发展现状

中国大数据征信尚处于起步阶段。我

国政府高度 重 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大

数据发展，陆续出台了《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促进大

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文

件，为大数据征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

策环境。2013年，我国互联网金融蓬勃发

展，特别是P2P网贷平台的快速发展，对

缺失或没有信贷记录的人群进行征信的

迫切需要促进了大数据征信的发展。闪银

（Wecash）等互联网信用评估平台趁势而

起。闪银是由北京闪银奇异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的互联网信用评估平台，成立于2013

年，依托数据挖掘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实

现快 速精准的信用评 估。利用大 数 据技

术，闪银已 经能 够 做 到3 mi n完 成信用

评估。2015年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

《关于做 好个人征信业务 准备工作的通

知》，要求 芝麻信用、腾讯 征信、前 海征

信、鹏元征信等8家机构做好个人征信业

务 的 准备工作。个人征 信 市 场 化由此开

始，出现了一大批大数据征信服务机构。

芝麻信用、前海征信、考拉征信等大数据

征信 机 构得到快 速发 展。百度 和京 东也

投资了美国ZestFinance公司，涉足大数

据 征信。其中以 芝 麻信用和 前 海征信比

较具有代表性。

芝麻信用成立于2015年，是阿里巴巴

集团旗下子公司。芝麻信用的数据来源广

泛，包括电子商务数据、互联网金融交易

数据、合作机构数据以及用户自己提供的

信用数据。其运用大数据及云计算技术客

观呈现个人的信用状况，并采用“芝麻信

用分”的形式为消费者提供个人信用评分

服务。芝麻信用还开通了企业信用信息查

询窗口，搭建了芝麻信用商家服务平台，为

商户提供信用产品和服务。目前芝麻信用

已经将“芝麻信用分”应用在租车、租房、

酒店住宿 等生活场 景；还与蚂蚁微贷 旗

下“花呗”“借呗”、招联金融旗下“好期

贷”开展合作，提供个人贷款信用风险评

估服务。

前海征信成立于2013年，是中国平安

保险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依托中国平安

保险 集团，前 海征信可 获 取 大 量高质量

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数据；前海征信还通

过合作机构获取手机通信、公安、法院、

社保、学历学籍、交通违章、房产、地理位

置、租房、租车、婚恋、社交网站、消费等

数 据；利用大 数 据技 术深入 挖掘金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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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多维数据，为顾客提供信用产品和

服务。前 海 征 信 针对个人信用评 分 开发

了信用评 分产品“好 信度”，分 数范围为

300 ~850分，分数越高信用越好。前海征

信为企业客户征信开发了“好信常贷客”，

基于好信金融信息服务平台的数据共享，

覆盖千万级别的客户信贷记录，能识别多

头借贷行为。目前，前海征信主要为银行、

P2P、小贷、消费金融等金融机构提供大数

据征信产品和服务。

总结国内外的情况，大数据征信机构

主要有4个特点。首先，大数据征信机构定

位很明确，即满足没有信贷记录或信用评

分较低的人群和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其

次，大数据征信机构掌握着核心的数据资

源，而且数据来源广泛，既包含政府公共

数据、金融经济数据等传统数据，也有互

联网交易数据、房租等非传统数据。第三，

与传统征信模式相比，大数据征信需要处

理海量的数据，数据来源广泛，技术门槛

很高，因此，大数据征信主要由大型互联

网公司、新兴金融科技公司或资深传统征

信机构探索发 起，这些机 构技 术实力雄

厚，具有比较成熟的大数据征信技术解决

方案。第四，相比传统征信机构，大数据

征信应用场景更加多样化。大数据征信机

构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进行风险识别、身

份认证、信贷审核、反欺诈以及个性化服

务等。

与美国大 数 据 征 信 机 构 相比，我国

大数 据征信 机 构起步晚，技 术 积累相对

薄弱，但是发展快，在应用场景方面甚至

超 过了美国大 数 据 征信 机 构，例如芝麻

信用分的应用场景非常丰富，涵盖金融、

住宿、出行等多个生活场景。但是我国大

数据征信机构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我

国大数据征信机构营销推广方式过于突

破传 统 应用场 景，可能会 丧 失征信的严

肃性。其次，我国试点的8家大数据征信

机构大多不是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数据来

源于母公司，而母公司旗下的其他子公司

又涉及放贷业务，“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

员”，难以保证征信评估的独立性。第三，

我 国 大 数 据 征 信 机 构 数 据 主 要 是 互 联

网平台数 据以及网上抓取的其他数 据，

数 据 来源多且 复 杂，数 据质量 得不 到保

障，且缺少金融信贷数据作为支撑，数据

采集的维度不完整，难以全面反映客户的

真实信用情况，也会影响到大数据征信模

型的有效性。第四，国外大数据的法律框

架比较 成熟，大 数 据征信 机 构归集和使

用数据比较规范，能够兼顾客户的主体权

益。由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

缺失，国内大数据征信机构往往忽视了客

户的主体权益。

3  我国大数据征信面临的主要挑战

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个人征信业

务的放开，使得大数据征信服务机构蓬勃

发展，成为推动我国征信领域新业态生成

发展的新生力量。但是，我国大数据征信

的发展面临着以下挑战。

3.1  政策和监管存在不确定性

为了规范征信体系建设，我国陆续出台

了《征信业管理条例》《征信机构管理办

法》《征信机构信息安全规范》《征信机构

监管指引》《征信业务管理办法（草稿）》

等法律法规。大数据征信作为新兴的征信

模式，是传统征信的有益补充，也要受这

些法律法规的约束。但是，大数据征信涉

及多方面的问题，征信的内容、技术手段、

数据特征和分析判断的评估方式、评估模

型、主要内容与方向，甚至主要结论都会

发生根本改变[6]，已经超出上述征信法律

2016016-302016061-22016016-302016061-22016016-302017004-4



TOPIC   专题 31

法规体系约束的范围。而且我国政府对发

展和监管大数据征信的态度也不明朗。早

在2015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就要求芝麻

信用、腾讯 征信、前海征信等8家民营机

构做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准备工作。但是截

至2016年12月，8家机构仍未获中国人民银

行的个人征信牌照。政府政策不明朗和监管

的缺失给个人征信特别是大数据征信的发

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3.2  个人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存在问题

互联网大 数 据深 刻影响征信业的发

展和变革，社会征信机构大量涌现，对征

信信息数据真实性和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也对征信监管提出了更高要

求①。数据是征信业务的核心。大数据征信

的核心也是归集和处理数据。从大数据征

信的数据获取途径看，主要有自有平台累

积数据、通过交易获取数据、通过技术手

段获取数据、用户自己提交数据、基于综

合分析获得数据等[2]。大数据征信在获取

数据过程中，信用数据来源复杂多样，且

存在多重交易和多方接入的情况，隐私数

据保护的边界不清晰，隐私泄露风险被迅

速放大。使用信息技术获取信用信息隐蔽

性强，而且大数据征信对数据的挖掘利用

使得事实认定难度很大，公民维护自己合

法权益面临取证难、诉讼难等问题。美国

学者布鲁斯·施耐尔认为，风险防范“分为

道德压力、名誉压力、制度压力以及防护

机制”[7]。大数据环境下，个人数据应用的

隐私保护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仅涉

及道德、法律、行业、技术等诸多领域，也

涉及大量的个人、群体、企业和机构[8]。因

此，大数据征信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问题

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社会性问题，需要

从法律、政策、技术、行业规则等方面多措

并举，实行综合治理。

3.3  信用信息没有实现共享

目前，我国大数据征信机构大多拥有

核心的信用数据资源，如蚂蚁征信主要掌

握阿里巴巴电子商务 平台数 据和蚂蚁 金

服 互联网交易数 据，腾讯 征信主要掌 握

QQ和微信社交平台数据以及微信支付等

交易数据。每家互联网公司都把自己掌握

的大数据作为企业的资源，它们是不会和

社会分享的，比如微信里的信息腾讯就不

可能和阿里巴巴共享[9]。中国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掌握着大量的金融信用信息数据，

我国政 府 部门也积累了很多公共 信用数

据，但是各民营 征信 机 构很 难 获 取 这些

数据。存在信息孤岛、数据壁垒未打通、

信用信息共享没有畅通 渠 道是我国当前

大数 据征信乃至整个征信行业面临的现

实问题。

3.4  大数据征信模型的可靠性有待验证

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完善，信

用信息共享渠道不畅通，我国大数据征信

机构难以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金

融信贷数据，主要采用社交网络、电子商

务等与个人信用关联度较弱的互联网数据

构建征信模型。互联网数据来源广、维度

多，但是在数据质量和权威性方面有所欠

缺。美国ZestFinance并不是完全摆脱传

统征信体系，在ZestFinance进行信用评

估时，传统征信数据要占到至少30%[10]。

因此，缺少传统征信数据支撑，仅仅依靠

互联网数据来构建模型评估信用状况，其

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有待验证。其

次，我国大数据征信机构掌握的核心数据

资源不同，因而在构建大数据征信模型时

采用的数据维度和算法都不一样，这导致

同一个人在不同征信 机 构得到的信用评

①

http://finance.

Caixin.com/

20151027/

1008670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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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可能会不一样，大数据征信模型的公信

力和可比性容易遭到质疑。最后，与传统

征信相比，大数据征信模型要处理多达几

千个甚至上万个变量，而且面临不同的应

用场景可能需要开发不同的模型，这使得

模 型更 加复 杂，降 低了评 估 模 型的可解

释性。

4  发展我国大数据征信的建议

大 数 据为 征 信发 展带 来 机 遇，基于

海量、多样的数据，征信机构可以获得信

用主体全方位的 信息，使 征信 在 数 据 来

源、存储和处理方式、提供产品和服务等

方面 面临巨大改变 [ 11]。为了促 进我国大

数 据 征信健 康 有序发 展，实现我国普惠

金融，推动征信业市场化进程，促进我国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针对我国大数据征信

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挑战，提出以下4点

建议。

4.1  加快征信立法，建立完善大数据
征信的配套制度和监管机制

一是尽快出台个人信用信息保护法，

针对 大 数 据 征信的特点，在法律 法 规中

明确规范大 数 据征信中个人信用信息采

集范围、使用授权、信息主体的权利和义

务等，严格限定信用信息的采集和使用目

的，防止信用信息被滥用；推进互联网实

名制、数字证书等安全认证服务，加强对

个人信息的保护，做好隐私保护与数据开

放 共享之间的平衡。二是 加强信用数 据

信息安 全 体系建 设，加强信用信息数 据

库的安全管理，防范非法入侵，泄露信用

主体的信息；对 大 数 据征信 机 构开展内

部安全认证和评价，严厉打击非法获取、

买卖信用数 据的行为。三是 探索符 合大

数 据 征信 特点的监管机制，实 行 行业准

入制度，对信息保 护不力的 机 构 进行问

责和处罚。四是建 立完善大 数 据征信异

议 处 理 机制，保 护 信息 主体 的 权 益。五

是 完善 信用行业 协 会 组 织，发 挥 行业 协

会自律作用，促 进 大 数 据 征信行业的健

康发展。

4.2  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健全信用信息
共享机制

一是政府管理部门要加强顶层设计，

通过征询大数据征信龙头企业意见，制定

科学合理的征信大数据行业标准。二是加

强政府大数据治理，加快政府公共信用数

据接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步伐，同

时，将符合标准的大数据征信机构的信用

数据融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打破信

息壁垒，形成畅通的信用信息共享渠道。

三是探索建立大数据征信统一信用信息平

台，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为原则，鼓励

大数据征信机构间打破信息孤岛，推动信

用信息共享，最终建立能与中国人民银行

征信系统存在映射关系的大数据征信统一

信用信息平台。

4.3  以市场驱动为主，鼓励大数据征
信机构技术创新

大 数 据 征 信 对 数 据、资 金、技 术 都

有很高的要求。大 数 据 征信 机 构只有 积

极 进行技 术创新，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

的大 数 据征信模式 和技 术手段，才能更

好地进行数据采集、整理和分析，开发出

更符 合市场需 求的产品，从而 更 好地 服

务市场。政府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鼓励

大 数 据征信 机 构采用新技 术、开发 新的

信用产品和服 务，创 造良 好 的 技 术创 新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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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加强人才培养，为大数据征信发
展提供智力支持

目前，我 国 大 数 据 征 信人 才比 较 紧

缺。大数据征信是大数据技术在征信领域

的应用，大数据征信需要既懂技术，又懂

征信业务的复合型人才。政府应支持我国

高等院校设置大数据征信相关专业，鼓励

培养大数据征信相关的管理和技术人才；

支持高校人 才进行大数据征信等相关课

题研究，充实大数据征信相关专家人才队

伍；鼓励企业开展大数据征信人才培训。

5  结束语

大数据技术的迅速发展给征信行业带

来新的发展契机。传统信用评分是根据信

贷记录、公共记录等传统数据来评估个人

或企业的信用状况，而无法对缺乏或无信

贷记录的人群进行信用评估，导致这部分

人群的金融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大数据征

信能利用互联网数据等非传统金融数据对

信息主体进行信用评估，是传统信用评分

的有益补充。但是，大数据征信兴起时间

短，所占信用市场份额很少，其信用评估的

真实效果还有待检验，并不能完全替代传

统征信系统。本文分析了美国和我国大数

据征信的发展现状以及代表性大数据征信

机构，总结了大数据征信的4个特点，结合

美国大数据征信的情况，探讨了我国大数

据征信存在的不足以及面临的主要挑战。

最后对发展我国大数据征信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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